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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迁高等师范学校文件
宿高师教发〔2017〕17 号

宿迁高等师范学校

关于调课、代课、停课的有关规定

为了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，适应校、系二级管理体制，根据教

学管理的有关文件精神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关于调课的规定

（一）调课的权限和范围

1.调课由教务处、各系负责办理，教务处负责跨系上课教师、外

聘教师及行政兼课教师的调课。各系负责本系教师的调课。

2.跨系上课教师及行政兼课教师要求调课的，需持有系或处(室)

领导批准并经人事处审批的请假条，由教务处会同有关系办理调课具

体手续。

3.上本系课程的本系教师要求调课的，需持有系主任批准并经人

事处审批的请假条，由系教学秘书会同教务处办理调课具体手续。

4.由教务处调课的，教务处负责办理，系教学秘书应负责及时通

知有关班级及教师；凡由系调课的，系教学秘书负责通知任课教师和

有关班级，并及时报教务处备案，以便教务处随时掌握调课动态。

5.教师无论何种原因请假，均按以下规定：请假 4 课时以内的，

由系主任审批；请假 4课时以上(含 4课时)的，由教务处长或分管校

长审批。

6.要求调课教师，均须由本人提出申请，填报“调、停课申报表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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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上有关证明材料，提出调整或补课安排意见，提前办理审批手续。

7.凡课程表连续安排的课时，课任老师不得提出分段请假调课申

请，应按连续课时计算，并依据审批的权限，办理请假调课手续。

（二）各类请假调课规定

1.病假：教师因病要求调课，必须办好请假手续后，教务处或系

方可办理调课手续。病假三天(含三天)以上需出具医院病休证明。

2.公假：教师如因开会、出差等公事要求调课的，也应事先办好

批准手续，方可调课。教师接受学校统一组织的其它工作任务，原则

上不得占用正常教学时间。如因特殊原因确实需要调课的，应由组织

该项工作部门领导签注意见，经教师所在系主任批准后，方可按上述

权限办理调课手续。

3.事假：教师因私事，原则上不得请假与调课。如确有特殊原因

者，教师应事先提出要求，经系主任批准，不允许事后请假或补办调

课手续。

4.其它：

因突发性事由，教师无法事先办理请假及调课手续的，事前应及

时向系主任或教务处报告，以便及时调整安排，事后应向本系主任充

分说明原因，并补办请假及调课有关手续，事前不报告的，事后不予

办理补假手续，按旷课处理。

教师应严格按教务处排定的课程表上课，教师个人均不得自行调

课，否则一经发现，自行调课的双方教师均按教学事故处理。

凡学期教学进程表已明确的实践教学环节，原则上不再作更改。

因特殊情况需作调整的，各系应及时上报教务处审批调整并负责通知

有关教师及班级。

二、关于代课的规定

（一）代课的条件：

教师因公、因病长时间请假，无法调课的，经系主任同意，并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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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处长批准后，方可办理代课手续。

（二）代课的规定：

教师因公、因病请假请人代课的，代课教师代课部分工作量予以

计算。教师请人代课，如需调课的，应按调课的有关规定办理。

三、关于停课的规定

（一）课任教师不论何种原因请假，因调课不成而要求停课的，

均须由教研室书面报告说明原因及补课方案，经系主任签注意见后送

教务处，经教务处审查提出意见，送分管校长批准后，方可通知有关

部门及教师。

（二）各部门不得擅自决定停课。确需停课的，须事先报告教务

处，经教务处协调，报分管校长批准后方可执行停课。

四、关于违反规定的处理

教师违反以上规定，未办理有关手续或手续不完整的，一律视为

教学事故，并根据教师考核有关规定处理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执行

（二）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


